97-98年度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保護扶助專業人員訓練
【性侵害防治核心課程-中區】

1、 主辦單位：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
2、 承辦單位：台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
3、 訓練日期：98/9/23(三)、9/24(四)、9/25(五)
4、 訓練地點：救國團台中市團委會4樓407會議室 (台中市北區力行路262之1號)
5、 受訓對象：各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辦理性侵害防治工作未滿一年之社工人員
6、 報名方式：
（1）至社工專協首頁http://www.tasw.org.tw，於「最新消息」97-98年度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保護扶助專業人員訓練-性侵害防治核心課程-中區線上報名，完成線上報名後，請來電02-23711714確認。
(2)備註欄位可填寫課程期待。

(3)行前通知將於開課前三日內以e-mail方式寄至各位參與者信箱，或公佈於專協網頁。
7、 報名期限：即日起至額滿為止。
8、 聯絡方式：台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

地址：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7號7樓706室

電話：02-2371-1714   傳真02-2371-2881
E-MAIL： tasw@tasw.org.tw
9、 結業證書：
1. 受訓對象參加各門課程之出席時數應達總時數百分之八十以上，並完成所有實際演練課程，始可取得結業證書，未達結業標準者，發予修業證明書。
2. 訓練期滿後，本會將送結訓人員名冊、出席情形等相關資料，送至內政部備查。
10、 課程內容 ：

1.課程時數總計21小時。
2.採講師授課、實例分享、分組討論及演練等方式進行。
【課程表】

	日期
	時間
	時數
	課程名稱
	課程內容
	師資

	9月23日
（三）
	9：00～
12：00
	3
	性侵害的本質
	1. 為什麼性侵害是犯罪

2. 性別與控制議題

3. 社會對性侵害受害者的態度與迷思

4. 責難受害人：合理化、污名化、扭曲化

5. 身體自主權：暴力與愛的區別、兩性關係、親子衝突、性教育

6. 其他性侵害犯罪本質：約會性侵害、宗教造成的性侵害
	朱惠英諮商師

	
	13：00～
15：00
	2
	創傷經驗
	1. 創傷反應：自責、恐懼、憤怒、失控

2. 身體的界線：兒時經驗或親密關係的態度

3. 性侵害復原歷程

4. 與加害人的情感依附（與加害人的關係轉換）
	朱惠英諮商師

	
	15：10～
17：10
	2
	性侵害防治相關政策與法令
	1. 性侵害防治相關制度介紹

2. 性侵害防治網絡介紹

3. 保存舉證的困難

4. 被害人二度傷害包括司法、警政、醫療、社政、教育
	林瓊嘉律師

林瓊嘉律師事務所

	9月24日
（四）
	9：00～
12：00
	3
	認識被害人與加害人
	1. 性侵害對成人被害人的影響：生理、情緒、行為、性功能、人際關係、認知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

2. 被害人的復原歷程

3. 性侵害事件對重要他人的影響
4. 加害人控制本質

5. 男性慣用身體表達情緒的議題

6. 加害人的類別：(1)再犯的危險評估;(2)加害人的虐待類型

7. 兒時被性侵與受暴經驗的影響

8. 兒時與母親相處經驗的影響

9. 會談技巧：與加害人會談應注意之事項及態度
	林淑梨主任
行政院衛生署桃園療養院心理衛生科

	
	13:00~
17:00
	4
	兒童及身心障礙者的性侵害事件
	1. 身心障礙者的身心發展：口語、行為及圖像表達的特徵及意義

2. 身心障礙者遭受性侵害的身心理發展及行為反應
3. 與身心障礙性侵害受害者之溝通技巧
	朱憶華心理師

國軍北投醫院

	
	
	
	
	4. 一般兒童身心發展：3-6歲幼童口語、行為及圖像表達的特徵及意義
5. 兒童遭受性侵害的心理發展及行為反應
6. 與兒童性侵害受害者之溝通技巧
	朱憶華心理師

國軍北投醫院

	9月25日
（五）
	9：00～
17：00
	7
	服務知能與技巧
	1. 性侵害事件的服務流程

2. 女性的身體醫療及自我照顧

3. 社工員的角色及工作模式
4. 性侵害相關福利資源網絡
5. 兩小無猜案件工作模式與處遇知能

6. 如何面對加害人
	魏英珠組長

台北縣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保護扶助組


11、 場地交通資訊
＜地圖＞※建議您儘量搭乘大眾運輸系統到達會場
	※台中市救國團　交通位置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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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※公車資訊：
▓ 請於一心巿場、體育場、雙十國中附近下車 　

▓ 臺中客運
 

8. 14. 15. 34. 35. 36. 40. 41. 42. 60. 63. 100. 102(白牌). 108 路公車可達
( 請參閱臺中客運網址 http://www.tcbus.com.tw/ )

▓ 仁友客運
1. 2. 7. 20. 21. 31 路公車可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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